
 

概 覽  

本 概 覽 並 非 以 “執 行 摘 要 ”的 形 式 撰 寫 。 固 然 有 人 會 視 本 文 為 執 行 摘

要 ， 但 報 告 書 應 整 份 細 看 ， 那 管 是 分 步 閱 讀 ， 又 或 是 着 眼 於 特 別 關

注 的 事 項 。 報 告 書 結 尾 載 列 的 建 議 摘 要 ， 應 與 相 關 章 節 一 併 閱 讀 。  

法 律 在 香 港 向 來 重 要 。 完 善 的 法 制 是 香 港 的 標 誌 之 一 ， 備 受 重 視 。

人 們 經 常 提 及 法 治 一 詞 ， 這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， 因 為 在 香 港 實 施 法 律 的

制 度 穩 健 獨 立 ， 實 在 令 我 們 引 以 為 傲 。 法 治 的 核 心 ， 自 然 地 是 司 法

機 關 和 法 律 專 業 。 香 港 經 濟 依 賴 各 行 各 業 ， 概 括 來 說 包 括 貿 易 、 運

輸、金 融、法 律 服 務 等。假 如 香 港 欠 缺 健 全 的 法 律 或 其 實 施 的 系 統 ，

這 些 行 業 根 本 不 可 能 蓬 勃 發 展 ， 甚 至 無 法 立 足 。  

眾 所 周 知 ， 法 庭 要 獨 立 地 作 出 穩 妥 的 判 決 ， 必 須 依 賴 強 大 的 法 律 專

業 使 法 官 能 夠 全 面 維 護 法 治 。 這 是 老 生 常 談 ， 更 是 早 獲 認 同 。 最 高

法 院 在 1 8 4 3  年 設 立 未 幾，當 局 在 1 8 4 5 年 即 對 何 人 可 擔 任 律 師 有 所

規 定 。 另 早 於 1 8 5 6 年 ， 當 局 已 制 定 條 例 ， 訂 明 須 評 核 擬 任 律 師 者

是 否 適 合 和 具 備 學 識 勝 任 。  

健 全 的 法 律 制 度 之 能 存 在 ， 以 至 能 持 續 發 展 ， 得 靠 受 過 良 好 教 育 的

新 律 師 不 斷 投 身 加 入 法 律 專 業 和 司 法 機 關 各 級 法 庭 。 良 好 的 法 律 教

育 可 提 供 基 礎 ， 從 而 建 立 優 秀 、 蓬 勃 和 志 向 明 確 的 法 律 專 業 。 時 至

今 日 ， 本 港 法 律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， 較 以 往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。  

香 港 在 1 9 6 9 年 始 設 立 首 間 法 律 學 院 。 在 此 之 前 ， 要 在 香 港 獲 取 法

律 專 業 認 許 資 格 ， 必 須 取 得 海 外 (主 要 為 英 國 )的 相 關 資 格 。 香 港 首

間 法 律 學 院 由 香 港 大 學 創 立 。 最 初 ， 香 港 大 學 只 提 供 法 律 學 位 課

程 ， 到 了 1 9 7 2 年 才 開 辦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。 其 後 ， 香 港 城 市 大 學

及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分 別 成 立 法 律 學 院 ， 提 供 包 括 法 律 學 位 及 法 學 專 業

證 書 在 內 的 一 系 列 課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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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從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在 1 9 7 2 年 開 辦 ， 憑 藉 海 外 資 格 在 香 港 獲 取

法 律 專 業 認 許 資 格 已 漸 非 主 流 。  

在 香 港 完 成 法 律 教 育 後 可 獲 取 專 業 認 許 資 格 ， 當 中 不 容 忽 視 的 是 相

關 教 育 由 大 學 提 供 。 報 告 書 並 無 提 出 涉 及 改 變 這 現 狀 的 建 議 ， 任 何

此 等 建 議 均 會 帶 來 非 常 廣 泛 的 影 響 。 目 前 ， 大 學 教 學 的 制 度 行 之 有

效 ， 對 學 生 和 專 業 界 別 均 有 裨 益 。  

儘 管 如 此 ， 對 法 律 專 業 、 公 眾 以 至 香 港 整 體 而 言 ， 法 律 教 育 必 須 受

到 監 察 ， 尤 其 在 教 學 質 素 方 面 。 法 律 教 育 的 今 昔 發 展 ， 無 需 在 此 細

說 。 從 前 ， 法 律 和 法 律 執 業 知 識 主 要 靠 執 業 律 師 師 徒 相 授 ， 而 司 法

機 關 則 掌 握 新 人 加 入 法 律 專 業 的 最 終 控 制 權 。 時 至 今 日 ， 司 法 機 關

在 這 方 面 主 要 擔 當 屬 於 儀 式 上 的 角 色 。 不 過 ， 源 自 上 述 受 業 制 度 及

控 制 形 式 的 一 些 規 定 至 今 尚 存 ， 並 納 入 法 例 條 文 ， 當 中 部 分 依 然 適

用 ， 部 分 則 已 過 時 。 實 習 大 律 師 的 實 習 仍 是 法 律 培 訓 極 重 要 的 一

環 。 同 樣 ， 昔 日 的 見 習 律 師 即 是 今 天 的 實 習 律 師 。 現 今 社 會 期 望 實

習 大 律 師 和 實 習 律 師 較 前 人 具 備 更 豐 富 的 專 業 知 識 。 然 而 ， 由 執 業

大 律 師 ╱ 律 師 觀 察 他 們 一 段 期 間 ， 並 予 以 督 導 指 引 ， 仍 是 最 理 想 的

做 法 ， 不 宜 取 代 。 至 於 實 習 律 師 合 約 及 實 習 大 律 師 實 習 方 面 ， 報 告

書 提 出 了 多 項 改 善 建 議 。  

正 如 報 告 書 所 述 ， 法 律 教 育 諮 詢 委 員 會 在 1 9 7 1 年 成 立 ， 屬 諮 詢 組

織 ， 為 專 業 團 體 、 香 港 大 學 和 當 時 的 正 按 察 司 (現 稱 首 席 法 官 )提 供

互 相 溝 通 的 途 徑。根 據《 香 港 的 法 律 教 育 及 培 訓：初 步 檢 討 報 告 書 》

在 2 0 0 1  年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法 律 教 育 及 培 訓 常 設 委 員 會 ( “常 委 會 ” )

因 而 成 立 ， 其 法 定 職 責 是 不 斷 檢 討 、 評 估 及 評 核 香 港 的 法 律 教 育 及

培 訓 的 制 度 及 提 供 情 況 ， 其 次 是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招 生 的 學 術 要 求

及 水 準 ； 監 察 由 機 構 (但 不 包 括 香 港 律 師 會 或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)為 香

港 的 準 法 律 執 業 者 所 提 供 的 職 業 培 訓 ； 以 及 提 出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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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委 會 的 秘 書 處 職 能 一 直 由 律 師 會 擔 當 。 2 0 1 7 年 1 0 月 發 表 的 報 告

書 初 稿 建 議 ， 當 局 應 考 慮 另 設 秘 書 處 。 律 師 會 自 此 卸 下 秘 書 處 職

能 ， 現 已 安 排 由 律 政 司 接 手 。 當 局 或 有 需 要 考 慮 這 是 否 適 合 作 為 永

久 安 排 。  

報 告 書 認 為 ， 常 委 會 應 擔 當 更 積 極 的 角 色 ， 並 應 成 立 常 設 小 組 委 員

會 ， 負 責 向 常 委 會 提 出 建 議 。 此 舉 的 用 意 在 於 ， 凡 獲 常 委 會 採 納 的

建 議 ， 概 應 付 諸 實 行 。  

以 前 從 事 法 律 專 業 的 人 較 現 在 少 ， 由 首 席 法 官 負 責 監 察 法 律 教 育 的

各 項 事 宜 ， 無 疑 是 合 適 的 安 排 ， 而 每 當 首 席 法 官 採 納 外 間 意 見 ， 均

屬 權 宜 之 舉 ； 時 至 今 日 ， 首 席 法 官 則 應 盡 量 獲 得 協 助 ， 而 且 份 屬 必

要 。 報 告 書 建 議 的 實 際 作 用 ， 是 使 首 席 法 官 在 行 使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

例 》 明 訂 的 控 制 權 時 ， 能 把 常 委 會 的 建 議 付 諸 實 行 。  

在 檢 討 法 律 教 育 的 架 構 時 ， 往 往 出 現 的 問 題 是 應 否 控 制 人 數 。 傳 授

知 識 並 非 控 制 人 數 的 過 程 ， 然 而 任 何 課 程 可 取 錄 的 學 生 人 數 必 然 有

限 ， 而 所 得 撥 款 多 少 或 已 控 制 了 人 數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控 制 教 育 的 本 質

當 在 於 控 制 質 量 而 非 數 量 。  

報 告 書 概 括 探 討 了 學 位 課 程 是 否 適 宜 保 留 核 心 法 律 科 目 。 至 於 學 位

課 程 應 否 由 科 目 主 導 改 為 成 效 為 本 ， 報 告 書 也 有 分 析 ， 但 此 事 須 與

常 委 會 慎 重 考 慮 。 儘 管 法 律 執 業 增 加 使 用 人 工 智 能 確 是 大 勢 所 趨 ，

人 類 的 法 律 知 識 在 可 見 將 來 還 是 無 可 取 代 ， 但 課 程 仍 應 加 入 新 興 科

技 的 內 容 。  

為 了 讓 修 畢 法 律 實 務 課 程 的 學 生 可 馬 上 執 業 ， 其 一 後 果 是 令 到 實 務

課 程 時 間 緊 迫 ， 因 而 可 能 變 得 過 度 密 集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提 供 學 術 課 程

的 壓 力 也 有 所 增 加 。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並 不 容 易 ， 但 實 有 必 要 在 學 術 與

實 務 課 程 之 間 取 得 新 的 平 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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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書 其 中 一 項 建 議 ， 大 學 應 不 斷 檢 視 相 關 的 課 程 內 容 ， 以 免 學 術

與 實 務 階 段 的 教 學 內 容 有 所 重 疊 。 這 需 要 大 學 之 間 充 分 合 作 和 多 加

協 商 。  

另 一 項 具 體 建 議 是 學 位 科 目 應 涵 蓋 法 律 倫 理 ， 並 鼓 勵 大 學 把 倫 理 納

入 各 個 課 程 範 圍 。 報 告 書 重 點 論 述 海 外 日 漸 普 遍 的 教 學 法 ， 包 括 練

習 解 決 問 題 ， 以 及 模 擬 和 實 務 學 習 。 報 告 書 也 建 議 考 慮 是 否 可 為 法

律 行 政 人 員 提 供 途 徑 ， 以 取 得 正 式 法 律 專 業 資 格 。  

報 告 書 以 相 當 篇 幅 探 討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， 這 或 許 不 足 為 奇 ， 因 為

該 課 程 是 加 入 法 律 專 業 的 主 要 途 徑 ； 然 而 ， 也 可 以 視 之 為 攔 路 的 瓶

頸 。 未 獲 取 錄 的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申 請 人 ， 數 目 難 以 準 確 計 算 ， 但

為 數 不 少 。 落 選 者 雖 眾 ， 但 開 辦 課 程 的 院 校 須 維 持 收 生 標 準 ， 這 兩

點 必 須 一 併 考 慮 。 有 意 見 書 (尤 其 是 來 自 學 生 的 )指 出 ， 收 生 程 序 欠

缺 應 有 的 透 明 度 。 要 訂 明 嚴 格 準 則 殊 非 易 事 ， 但 報 告 書 仍 建 議 開 辦

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的 院 校 攜 手 合 作 ， 提 高 收 生 程 序 的 透 明 度 ， 並 建

立 適 用 於 三 所 大 學 的 統 一 收 生 準 則 。  

雖 然 現 時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的 畢 業 生 人 數 看 來 足 以 滿 足 現 有 培 訓

名 額 所 需 ， 但 長 遠 略 為 增 加 該 課 程 的 學 額 ， 也 似 屬 恰 當 。 當 然 ， 在

增 設 學 額 時 ， 各 大 學 須 審 慎 確 保 不 會 影 響 現 時 畢 業 生 的 質 素 。  

報 告 書 探 討 了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及 格 率 高 是 否 值 得 關 注 ， 結 論 是 及

格 率 固 然 高 ， 但 有 合 理 理 由 支 持 。 報 告 書 重 點 強 調 應 擬 備 學 習 成 效

說 明 和 明 文 準 則，當 中 的 指 標 可 包 括 科 技 (很 可 能 會 因 人 工 智 能 的 發

展 而 變 得 日 益 重 要 )、語 言 技 巧 和 其 他 眾 多 範 疇，而 三 所 大 學 的 指 標

應 該 一 致 。 各 項 課 程 的 質 素 也 應 定 期 審 核 ， 法 律 界 在 這 方 面 擔 當 重

要 角 色 ， 但 常 委 會 及 其 轄 下 各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上 述 各 項 事 宜 中 均 舉 足

輕 重 ， 足 證 必 須 提 升 常 委 會 的 地 位 和 聯 繫 職 能 。 報 告 書 建 議 訂 立 制

度 ， 特 別 是 在 常 委 會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支 援 下 ， 有 系 統 地 監 察 法 學



5 

專 業 證 書 課 程 的 質 素 水 平 ， 同 時 進 一 步 監 察 改 革 建 議 的 落 實 情 況 。

監 察 工 作 會 與 現 行 的 校 外 評 審 制 度 相 輔 相 成 。  

報 告 書 以 大 量 篇 幅 討 論 律 師 會 公 布 引 入 的 統 一 執 業 試 ， 分 析 了 為 支

持 引 入 統 一 執 業 試 而 不 時 援 引 的 各 種 理 由 ， 這 些 理 由 因 時 而 異 ， 而

統 一 執 業 試 以 什 麼 形 式 進 行 也 未 確 定 。 因 此 ， 考 慮 有 關 事 宜 的 過 程

並 不 容 易 。 簡 言 之 ， 報 告 書 認 同 不 同 院 校 開 辦 的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

宜 成 效 一 致 ， 而 業 界 新 人 的 專 業 水 平 ， 也 適 宜 由 法 律 專 業 透 過 自 我

規 管 的 獨 立 機 構 來 控 制 。 然 而 ， 統 一 執 業 試 實 際 上 是 通 往 壟 斷 之

門 ， 該 如 何 設 立 和 規 管 ， 須 顧 及 眾 多 因 素 ， 當 中 要 考 慮 到 《 法 律 執

業 者 條 例 》 的 法 定 框 架 是 否 賦 權 律 師 會 ， 可 無 需 獲 得 首 席 法 官 事 先

批 准 而 引 入 性 質 等 同 法 學 專 業 證 書 課 程 的 一 般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。 這 個

問 題 在 2 0 1 7 年 1 0 月 的 中 期 報 告 已 有 提 出 。 在 2 0 1 8 年 1 月 的 最 後

諮 詢 結 束 後 ， 資 深 大 律 師 陳 文 敏 教 授 (之 前 未 有 向 顧 問 提 交 意 見 書 )

在 同 年 2 月 向 顧 問 提 交 文 件 ， 當 中 陳 述 論 據 ， 說 明 若 律 師 會 試 圖 引

入 該 新 的 一 般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， 《 實 習 律 師 規 則 》 第 7 條 便 須 修 訂 。

文 件 列 出 現 行 第 7 條 的 法 例 條 文 歷 年 來 的 各 項 修 訂，並 認 為 第  7 條

不 可 能 賦 權 律 師 會 可 指 定 諸 如 統 一 執 業 試 的 一 般 資 格 檢 定 考 試 ； 而

若 該 會 試 圖 在 未 修 訂 第 7 條 和 取 得 首 席 法 官 事 先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指 定

該 類 考 試 ， 便 會 超 越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第 4 及 第 7 3 ( 2 )條 的 賦 權

範 圍 。  

另 有 若 干 關 乎 公 眾 利 益 的 事 宜 須 予 考 慮 。 擬 議 的 統 一 執 業 試 一 經 落

實 ， 律 師 會 便 能 控 制 加 入 法 律 專 業 的 門 檻 ， 並 掌 管 相 關 的 規 管 機

制 。 此 外 ， 其 他 持 份 者 的 利 益 也 須 顧 及 。 報 告 書 建 議 暫 緩 引 入 統 一

執 業 試 ， 其 間 讓 受 影 響 各 方 在 常 委 會 (或 其 轄 下 的 小 組 委 員 會 )的 帶

領 及 支 持 下 考 慮 相 關 方 案 。  

最 後 ， 報 告 書 探 討 大 律 師 及 律 師 取 得 資 格 前 最 後 階 段 的 種 種 問 題 ，

並 就 實 習 律 師 合 約 和 實 習 大 律 師 實 習 的 持 續 期 、 進 行 和 控 制 提 出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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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。 報 告 書 提 到 向 實 習 大 律 師 支 付 酬 金 有 其 可 取 之 處 ， 但 認 同 強 制

規 定 支 付 酬 金 可 能 導 致 實 習 大 律 師 的 名 額 減 少 。 據 了 解 ， 大 律 師 公

會 正 考 慮 此 事 。 此 外 ， 報 告 書 也 考 慮 到 海 外 律 師 資 格 考 試 和 大 律 師

資 格 考 試 ， 建 議 規 定 兩 者 須 向 常 委 會 匯 報 ， 並 受 其 監 察 。  

 


